
 

 服務對象：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是符合以下資格者 
1. 居住於台北市：18 歲至 64 歲，且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失能等級第 2級至第 8 級

之身心障礙者。  

2. 有照顧需求且未領取身障津貼、住宿式照顧費或機構式收容安置補助或本國或外籍照

顧。 

 我們的服務 
1. 身體及生活照顧服務  
2. 協助及促進自我照顧能力 
3. 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之各項活動。(活動類型請見下表) 
4. 輔具操作支持 
5. 提供或連結交通接送服務 
6. 維護服務對象及其家庭照顧者各項權益措施等個案服務 

生活作息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08:30-09:30 如廁、飲水、量體溫 

09:00-09:30 個人休閒 

09:30-10:00 晨會 

 10:00-10:20 如廁、飲水 

10:20-11:00 
體適能活動 

(個人運動) 
自立生活 職能治療 團體活動 社區生活 

11:00-11:30 如廁、飲水及個人餐前準備(洗手、餐具準備) 

11:30-13:00 午餐、潔牙 

13:00-14:00 午休 

14:00-14:30 如廁、飲水 

14:30-15:30 終身學習 手工藝活動 
體適能活動 

(個人運動) 
文康休閒 美食製作活動 

15:30-16:00 如廁、飲水 

16:00~ 分享、個別時間、準備返家 



服務費用： 

      
 

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戶 

失能

等級 

長照需要

等級 

日托 

價格 

政府補

助天數 
每日 

依補助

天數 
每日 

依補助天數 

自付額 
每日 

依補助天數 

自付額 

輕度 
第 2 級 675  14  0  0  33.71  472  108.00  1,512  

第 3 級 840  18  0  0  42  756  134.18  2,419  

中度 

第 4 級 920  20  0  0  46  920  147.20  2,944  

第 5 級 1,045  23  0  0  52.21  1,201  167.17  3,845  

第 6 級 1,130  23  0  0  56.47  1,299  180.78  4,158  

重度 
第 7 級 1,210  23  0  0  60.47  1,391  193.56  4,452  

第 8 級 1,285  23  0  0  64.21  1,472  205.56  4,728  

 

 服務流程資訊 
1. 服務流程： 

   聯繫機構安排參觀→ 洽詢電話1966長照服務專線申請失能評估→ 進行體檢→ 攜帶失能

評估結果與體檢報告至機構申請開案服務 

2. 服務費用： 

依據失能等級評估程度以日計費，例如失能等級第 8 級一般戶實際月托 20 日，則自付額

約為 4,112 元，實際費用依衛生福利部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告標準為準。 

3. 服務時間： 

星期一至星期五，08:30~17:30 

    聯絡資訊 

社工 電話：(02)2521-1032 #13 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5 巷 2號 4 樓(近中山捷運站) 


